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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4_B8_AD_E5_c45_74366.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在

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会计职业要满

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还要克服许多困

难。本文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职业道德

规范、会计准则制定、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对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现状作出剖析，并提出了应予关注

的问题及有关的改进建议。 一、引言 自从1981年上海成立第

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标志中国在建国30年后重新恢复了注册

会计师制度之后，在十几年间，中国会计职业得到了迅速发

展。截至1997年底。中国已有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

所6,900家，执业注册会计师62,420人，非执业注册会计

师67,7l5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总计达130,135人，会员

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全国还有4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在自愿

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其中47家组建了跨地区的集团事务所

。与此同时， 1993年《注册会计师法＞的颁布和基本会计准

则的生效，1995年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公布，以及1996

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的合并，

和1997年合并后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加入亚太地区会计师

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均表明中国会计职业界不仅在

数量上和规模上有质的跃进，而且正在步入规范化的良性发

展轨道。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迅猛发

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注册会计师的

独立性问题、胜任能力问题、职业道德问中国的会计师事务



所管理体制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80年代初中国注册会计师

制度恢复时，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都是由政府部门出资创办

的，并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尽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于1988年成立后试图将注册会计颧事务所纳入自我管理轨道

，但从目前来看，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会计师事务历与政府

挂钩的现状，还需假以时日。应该讲，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发展的初期，由政府部门帮助发起会计师事务所是可以理

解的，因为其时注册会计师的个人财产十分有限，很难完全

承担起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单薄”的会计师事务所

挂靠于政府部门，让挂靠单位起到“屏障”作用，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会计师职业的较快发展。但由于挂靠单位一方

面是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又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投资者，会影

响事务所的决策，分享事务所的财务成果，因此，这种体制

运作的结果，势公会损及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独立性。在实践

中，各挂靠单位如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通

常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指定企业到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审

计，与此同时，注册会计师在作出审计判断、出具审计报告

时，会受到主管部门意愿的左右，审计的独立性便受到严重

破环。另外，政府部门的干预和保护还会分割会计市场，滋

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最终导致整个会计职业

界的低水平发展。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97年底所作的

一调查，54．7％的回复者反映他们在审计实务过程中受到了

政府干预，其形式包括指定审计单位或对审计报告的出具进

行直接干预等(钟和，1998) 。1998年2月，33家会计师事务所

联合起诉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和其他几家银行，原因是这些银

行在企业申请贷款时指定审计单位，造成不公平竞争。由此



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影响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发展的另外一

个重要方面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地位问题。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作为全国注册会计师的自律性组织，它的地位、权

威和独立性会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独立性。然而，目

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会长和副会

长)都来自政府部门，而非会计职业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也一直接受着财政部的领导和管理，中国政府官员认为注册

会计师作为“经济警察” ，仅是政府管制力的补充和延伸而

已。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仅是一

个半官方的组织，而非民间自律性组织，这使得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在许多情况下要作出独立决策殊非易事，从而也大

大影g向了整个注册会计师职业界独立性发挥。 二、会计师

事务所的体制改革及其困难 毫无疑问，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

职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所在。随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建设，注册会计师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

，因注册会计师独立J性不够而导致的审计质量不高、法律纠

纷频频的现象却日显突出，并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问

题的症结在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体制，因此，财政部和中

国证监会于1997年开始着手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问题，

改革的目标是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必须与挂靠单位脱钩，

并从组织形式上转为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公司制，以从体制上

保证会计师职业的独立性。 改革的内容包括： (1)在会计师事

务所工作的人员必须与所在挂靠单位脱钩，人事档案关系转

至指定部门。 (2)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与原挂靠单位脱离财

务关系，独立核算。所有原挂靠单位人员禁止在会计师事务

所任职，包括兼职。原挂靠单位不能占有会计师事务所的任



何股份或其他利益。新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改制为合伙制或有

限责任公司制。 (3)在经营上，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再以原挂靠

单位名义招揽业务或者利用原挂靠单位的管理权力来确保其

市场份额。 (4)新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不应再印上原挂靠单位

的名字，同时也不允许在会计师事务所名字前面挂上地方、

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的名字。目前，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的

第一步首先在全国105家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内施

行，然后再推向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此前深圳市所有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于1997年底完成改制，全国其

他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lJ币事务所亦于1998年年底前完成

改制。可以相信，转制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过程中将负担起完全的法律责任，会计职业界的独立性可

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一年多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中

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是一个十分困难而复杂的过程，所受

到的改革阻力要比预想的大得多。一方面，许多挂靠单位不

愿意放弃会计师事务所，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已直接或间接地

成为它们的一项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而会计师事务所一旦

改制成功，这一收入来源将被自然切断；另一方面，在转制

过程中，面对会计师事务所历年积存的丰厚盈余(基金)，的

分配问题，挂靠单位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分歧较大。挂靠单位

认为它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出资者，理应分得会计师事务所的

留存盈余；注册会计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是人力资本密集型

企业，尽管当初设计资本结构时，没有把注册会计师的人力

资本考虑进去，但会计师事务所历年累积的盈余大都是他们

创人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规配套跟不上，也给会计师事务所

的转制留下不少隐患。因此，意欲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



改革，减少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政府干预，提升其独立性，看

来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地位

问题，由于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政府集权的管理体制下运作

，近年来尽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是政府

指令的权威性要远大于民间组织的推动则仍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注册会计师事业来讲，政府(乃至会计师职业界本身)并

不认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目前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威领导会

计职业界，许多规定和指令必须通过政府权威方可顺利地贯

彻实施，换言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现阶段尚无法赢得

完全独立，其权威的确立亦尚待时日。所以，现在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的独立有助于其走上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轨道

，另一方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又必须仰仗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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